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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台 中 縣 外 埔 鄉 公 所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為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補 助 台 中 縣 外 埔 鄉 公 所 設 置 堆 肥 處 理 廠 ， 該 署 變 更 堆

肥 處 理 方 式 及 擴 大 處 理 廠 之 規 模 ， 復 未 詳 查 計 畫 財 務 規 劃 之 妥 適 性 即 率 予

補 助 ， 又 未 依 規 定 查 核 補 助 款 之 執 行 情 形 ； 外 埔 鄉 公 所 規 劃 時 未 妥 善 與 地

方 溝 通 ， 造 成 國 家 資 源 閒 置 ， 復 於 該 廠 公 營 期 間 未 建 立 操 作 營 運 資 料 ， 致

延 宕 民 營 化 作 業 時 程 ， 上 開 公 營 期 間 之 產 出 量 及 成 品 品 質 均 遠 低 於 原 規 劃

水 準 及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覈 實 支 用 經 費 等 ，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予 提 案 糾 正 乙 案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部 分 ：  

( 一 ) 環 保 署 未 落 實 執 行 會 議 結 論 ， 變 更 堆 肥 處 理 方 式 及 擴 大 處 理 廠 之 規 模 ， 顯 難 謂 當 ：  

查 『 臺 中 縣 外 埔 鄉 垃 圾 堆 肥 處 理 示 範 實 驗 廠 計 畫 』 緣 於 行 政 院 環 保 小 組 赴 德 訪

問 ， 經 該 國 推 介 「 分 散 式 有 機 垃 圾 製 造 堆 肥 處 理 設 備 」 應 用 之 實 例 ， 回 國 後 於 七 十

六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邀 請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農 委 會 ） 、 衛 生 署 環 境 保 護 局 （ 環

保 署 前 身 ， 於 七 十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改 制 為 環 保 署 ） 、  臺 灣 省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處 等 有

關 單 位 交 換 意 見 ， 各 單 位 代 表 咸 認 該 設 備 對 我 國 都 市 垃 圾 堆 肥 處 理 ， 應 屬 可 行 。 爰

於 同 年 九 月 四 日 提 經 該 小 組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討 論 略 以 ： 鑑 於 垃 圾 堆 肥 處 理 ， 對 於 資 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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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收 及 土 壤 酸 化 改 良 等 ， 值 得 推 廣 鼓 勵 ， 建 議 初 期 由 中 央 全 額 補 助 地 方 建 設 每 日 處

理 二 十 公 噸 之 垃 圾 堆 肥 實 驗 廠 一 至 二 座 ， 擇 一 縣 市 詴 辦 ， 俟 先 驅 計 畫 推 動 三 、 四 年

後 ， 再 檢 討 結 果 。 該 會 議 結 論 ： 「 分 散 式 有 機 垃 圾 製 造 堆 肥 處 理 設 備 ， 同 意 先 建 示

範 實 驗 廠 ， 由 環 保 署 會 商 農 委 會 、 省 市 環 保 局 等 有 關 單 位 ， 成 立 計 畫 進 行 」 。 該 署

就 地 方 政 府 所 提 報 廠 址 ， 以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二 九 八 萬 元 之 規 劃 費 用 委 託 中 華 顧 問 工

程 司 進 行 評 估 規 劃 結 果 ， 採 一 般 垃 圾 堆 肥 處 理 廠 方 式 辦 理 ，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以 七 十 八

年 一 月 五 日 台 七 十 八 環 ０ 一 一 一 號 函 致 環 保 署 請 再 作 檢 討 ， 環 保 署 於 同 年 三 月 六 日

始 函 請 中 華 顧 問 工 程 司 針 對 上 函 再 作 檢 討 ， 其 檢 討 報 告 建 議 設 置 機 械 式 快 速 垃 圾 堆

肥 處 理 方 式 。  

本 堆 肥 處 理 示 範 實 驗 廠 原 規 劃 係 選 定 臺 中 市 為 優 先 興 建 地 點 ， 環 保 署 於 八 十 年

七 月 十 九 日 函 請 臺 中 市 政 府 於 八 十 年 八 月 底 前 提 出 申 請 ， 該 府 至 八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十

六 日 始 復 稱 需 與 地 方 溝 通 說 明 取 得 共 識 後 再 提 出 申 請 。 而 同 日 臺 中 縣 政 府 亦 去 函 該

署 ， 以 該 縣 外 埔 鄉 公 所 係 典 型 從 事 農 業 行 為 之 農 村 ， 且 毗 鄰 台 糖 月 眉 廠 及 台 糖 農 田 ，

垃 圾 堆 肥 處 理 後 之 肥 料 出 路 容 易 … 且 獲 地 方 全 面 配 合 等 ， 推 荐 由 該 公 所 設 置 示 範

廠 。 該 署 基 於 當 年 度 加 強 基 層 環 保 建 設 預 算 科 目 內 已 編 列 六 百 萬 元 規 劃 費 之 考 量 ，

囿 於 預 算 執 行 壓 力 ， 乃 決 定 暫 緩 原 議 臺 中 市 優 先 興 建 示 範 廠 計 畫 ， 轉 而 核 定 補 助 外

埔 鄉 公 所 設 廠 ， 並 由 環 保 署 逐 年 編 列 補 助 預 算 ， 納 入 該 公 所 預 算 執 行 。  

經 查 ， 本 案 經 行 政 院 環 保 小 組 決 定 成 立 計 畫 並 建 置 一 至 二 座 每 日 處 理 二 十 公 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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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垃 圾 堆 肥 實 驗 廠 ， 然 環 保 署 雖 邀 集 農 委 會 等 單 位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， 召 開 會 議 研 議 ，

但 並 未 依 前 開 環 保 小 組 結 論 正 式 成 立 計 畫 ， 且 該 署 之 委 託 規 劃 結 果 ， 係 採 一 般 垃 圾

堆 肥 處 理 廠 方 式 辦 理 ， 又 依 外 埔 鄉 公 所 之 規 畫 ， 垃 圾 處 理 量 為 初 期 每 日 處 理 垃 圾 五

Ｏ 公 噸 ， 終 期 一 Ｏ Ｏ 公 噸 ， 均 與 行 政 院 環 保 小 組 之 會 議 結 論 ： 「 採 分 散 式 有 機 垃 圾

製 造 堆 肥 處 理 」 及 「 每 日 處 理 二 十 公 噸 」 未 見 一 致 ， 環 保 署 未 落 實 執 行 會 議 結 論 ，

變 更 堆 肥 處 理 方 式 且 擴 大 堆 肥 處 理 廠 之 規 模 達 二 〃 五 倍 以 上 等 作 為 ， 顯 難 謂 當 。  

( 二 ) 未 詳 查 計 畫 財 務 規 劃 之 妥 適 性 ， 環 保 署 即 率 予 補 助 ， 其 補 助 決 策 復 前 後 矛 盾 ， 毫 無

章 法 ， 核 有 違 失 ：  

１ 、 財 務 規 劃 欠 妥 ：  

查 據 外 埔 鄉 公 所 之 營 運 計 畫 中 ， 建 廠 所 需 經 費 約 需 三 億 六 千 萬 元 ， 建 廠 完 成

後 每 年 所 需 操 作 維 護 費 ， 若 每 日 處 理 五 十 公 噸 垃 圾 ， 需 二 、 一 五 ０ 萬 元 ， 生 產 堆

肥 銷 售 收 入 方 面 ， 預 估 每 年 約 生 產 三 、 一 五 ０ 公 噸 ， 每 公 噸 銷 售 一 千 元 ， 即 預 估

約 三 百 萬 元 之 銷 售 收 入 ， 相 較 於 全 年 所 需 操 作 維 護 費 二 、 一 五 ０ 萬 元 ， 不 足 金 額

達 一 、 八 五 ０ 萬 元 。 然 環 保 署 竟 未 審 慎 評 估 此 一 每 年 需 鉅 額 補 助 之 財 務 規 劃 ， 亦

未 要 求 適 度 縮 小 建 廠 規 模 ， 以 利 財 務 朝 自 給 自 足 規 劃 ， 即 率 予 提 供 補 助 ， 顯 欠 妥

當 。  

２ 、 補 助 決 策 草 率 且 前 後 矛 盾 ， 核 有 不 當 ：  

( １ ) 本 案 外 埔 鄉 公 所 依 漢 宮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提 報 工 程 預 算 預 估 建 廠 工 程 經 費 三 億 六 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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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 萬 元 ， 較 原 中 華 顧 問 工 程 司 規 劃 建 廠 經 費 一 億 餘 元 ， 增 加 甚 多 ， 環 保 署 雖 於

前 臺 灣 省 環 保 處 八 十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召 開 之 工 程 設 計 書 審 查 會 議 後 ， 於 同 年

五 月 十 一 日 提 出 書 面 意 見 略 以 ， 本 案 經 費 估 列 過 高 ， 請 確 實 查 訪 市 價 研 議 降 低 。

惟 查 最 後 該 公 所 並 未 提 報 任 何 查 訪 資 料 ， 環 保 署 亦 未 要 求 該 公 所 再 予 查 明 ， 即

率 予 核 定 補 助 ， 顯 有 未 當 。  

( ２ ) 環 保 署 於 八 十 二 年 接 獲 該 公 所 提 報 依 漢 宮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所 撰 該 示 範 廠 之 規 劃 報

告 時 ， 已 知 悉 該 廠 完 工 後 每 年 營 運 費 用 約 需 二 千 餘 萬 元 ， 且 依 該 公 司 之 建 議 ，

為 符 合 該 示 範 廠 興 建 宗 旨 ， 由 環 保 署 暨 有 關 機 關 給 與 五 年 操 作 維 護 費 補 助 獎

勵 。 該 署 同 意 備 查 該 廠 之 規 劃 報 告 ， 請 其 依 規 定 委 託 民 間 機 構 辦 理 設 計 監 造 等

事 宜 ， 並 指 稱 該 廠 興 建 完 成 後 營 運 操 作 所 需 操 作 維 護 經 費 ， 應 由 該 公 所 自 行 負

擔 。 其 後 臺 中 縣 政 府 於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間 檢 送 該 公 所 擬 具 之 營 運 計 畫 要 求 補 助 ，

該 署 仍 維 持 原 意 函 復 有 關 該 廠 營 運 所 需 費 用 由 鄉 公 所 自 行 負 擔 ， 卻 於 同 年 十 一

月 召 開 之 操 作 營 運 計 畫 研 商 會 議 同 意 將 依 實 際 堆 肥 生 產 量 補 助 ， 復 於 八 十 七 年

六 月 召 開 協 調 會 並 作 結 論 ， 以 該 廠 進 廠 料 源 、 每 日 堆 肥 處 理 量 若 未 達 預 期 ， 即

不 予 補 助 營 運 經 費 ， 惟 該 署 決 策 反 覆 ， 實 際 卻 又 分 別 於 八 十 七 及 八 十 八 年 度 計

撥 付 操 作 營 運 費 共 一 千 三 百 餘 萬 元 。 綜 上 ， 環 保 署 對 本 計 畫 之 補 助 決 策 搖 擺 ，

前 後 矛 盾 ， 實 有 欠 當 。  

( 三 ) 未 依 規 定 查 核 補 助 款 執 行 情 形 ， 核 有 欠 當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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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「 每 年 不 定 期 派 員 赴 受 補 助 單 位 實 地 查 核 補 助 款 執 行 情 形 」 為 環 保 署 補 助 地

方 機 關 經 費 會 計 作 業 注 意 事 項 第 十 一 條 所 明 訂 。 查 本 案 環 保 署 補 助 外 埔 鄉 公 所 建 置

之 堆 肥 廠 ， 由 於 未 實 施 垃 圾 分 類 ， 以 及 原 規 劃 進 廠 之 市 場 垃 圾 無 法 進 廠 ， 致 處 理 之

一 般 垃 圾 ， 雜 質 甚 多 ， 肥 份 不 夠 ， 因 而 生 產 之 堆 肥 量 不 多 ， 品 質 亦 差 ， 然 環 保 署 並

未 派 員 考 核 、 監 督 生 產 結 果 ， 並 以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（ 九 ０ ） 環 署 廢 字 第 ０ ０ 七 一

四 三 二 號 函 復 本 院 略 以 ， 該 署 並 非 實 際 工 程 執 行 單 位 ， 故 無 再 進 行 品 質 查 驗 。 綜 上 ，

環 保 署 未 確 實 掌 控 補 助 款 之 執 行 成 效 ， 作 風 消 極 ， 核 其 所 為 ， 顯 與 上 開 注 意 事 項 規

定 不 符 ， 該 署 應 積 極 對 該 廠 加 強 列 管 、 考 核 及 嚴 督 其 有 效 改 善 產 品 之 質 與 量 。  

二 、 台 中 縣 外 埔 鄉 公 所 部 分 ：  

( 一 ) 本 案 規 劃 時 未 妥 善 與 地 方 溝 通 ， 致 未 能 依 計 畫 執 行 相 關 作 業 ， 造 成 國 家 資 源 閒 置 ，

核 有 未 當 ：  

查 依 外 埔 鄉 公 所 陳 報 環 保 署 之 於 該 鄉 設 置 堆 肥 處 理 廠 規 劃 案 ， 除 該 鄉 之 一 般 垃

圾 外 ， 尚 須 引 進 豐 原 、 后 里 及 大 甲 等 三 鄉 鎮 市 之 市 場 垃 圾 等 ， 然 興 建 之 時 ， 該 鄉 前

鄉 長 姚 應 龍 （ 以 下 簡 稱 姚 鄉 長 ） 於 鄉 民 代 表 會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第 十 五 屆 第 一

次 臨 時 大 會 及 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第 十 五 屆 第 一 次 定 期 大 會 中 ， 回 答 鄉 民 代 表 之 質 詢 ，

稱 該 廠 只 是 處 理 本 鄉 垃 圾 而 已 ， 因 而 造 成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開 始 營 運 後 ， 原 規 劃

之 三 鄉 鎮 市 市 場 垃 圾 無 法 進 入 處 理 。 再 由 於 姚 鄉 長 於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鄉 民 代

表 會 第 十 五 屆 第 七 次 定 期 大 會 時 ， 承 諾 不 讓 外 鄉 鎮 之 垃 圾 進 入 處 理 ， 致 鄉 民 代 表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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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十 六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第 十 五 屆 第 十 次 臨 時 大 會 、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第 十 五 屆 第 十

三 次 臨 時 大 會 ， 審 議 決 議 退 回 該 鄉 「 垃 圾 堆 肥 處 理 示 範 實 驗 廠 果 菜 市 場 廢 棄 物 處 理

費 收 費 辦 法 」 。 姚 鄉 長 卸 任 後 ， 接 任 之 黃 日 昇 鄉 長 於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鄉 民 代

表 會 第 十 五 屆 第 十 五 次 臨 時 大 會 中 ， 再 度 提 案 該 鄉 「 垃 圾 堆 肥 處 理 示 範 實 驗 廠 果 菜

市 場 廢 棄 物 及 農 牧 廢 棄 資 源 物 處 理 費 收 費 辦 法 」 ， 仍 未 獲 鄉 民 代 表 同 意 ， 提 案 遭 保

留 。 實 際 上 外 鄉 鎮 之 垃 圾 不 論 係 一 般 垃 圾 或 家 庭 垃 圾 ， 自 始 至 終 均 未 曾 進 入 該 鄉 堆

肥 廠 ， 自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至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， 該 廠 之 年 平 均 垃 圾 處 理 量 為 一 、 ０ 二 五 公

噸 ， 僅 達 原 計 畫 七 、 二 ０ ０ 公 噸 之 百 分 之 十 四 ， 顯 見 該 鄉 規 劃 本 案 時 未 事 先 妥 善 溝

通 ， 致 未 能 依 計 畫 執 行 相 關 作 業 ， 造 成 國 家 資 源 閒 置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( 二 ) 未 依 陳 報 之 操 作 營 運 計 畫 等 規 劃 執 行 ， 於 該 廠 公 營 期 間 亦 未 建 立 操 作 營 運 資 料 ， 致

延 宕 民 營 化 作 業 時 程 ， 洵 有 未 當 ：  

該 廠 於 八 十 三 年 決 標 興 建 之 前 ， 仍 未 確 定 如 何 操 作 營 運 ， 惟 環 保 署 核 定 之 評 估

規 劃 報 告 書 結 論 ， 併 列 公 有 公 營 或 公 有 民 營 兩 個 方 式 ， 建 議 給 予 外 埔 鄉 五 年 操 作 維

護 費 補 助 ， 前 三 年 全 額 補 助 ， 後 二 年 補 助 半 數 。 因 此 在 該 廠 即 將 安 裝 完 成 前 ， 八 十

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環 保 署 召 開 操 作 營 運 計 畫 研 商 會 議 結 論 ， 操 作 營 運 方 式 為 公 有

民 營 或 委 託 承 包 商 代 營 運 ， 建 請 外 埔 鄉 公 所 再 考 量 後 報 核 及 未 來 操 作 營 運 費 之 補

助 ， 將 依 實 際 堆 肥 生 產 量 相 對 補 助 。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九 日 安 裝 工 作 完 成 後 ， 進 行 詴 車

期 間 ， 環 保 署 於 同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再 召 開 操 作 營 運 計 畫 研 商 會 議 結 論 ， 在 詴 運 轉 期 間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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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外 埔 鄉 公 所 儘 速 邀 集 毗 鄰 相 關 鄉 鎮 市 公 所 或 相 關 單 位 召 開 協 調 會 ， 確 定 堆 肥 料

源 ， 並 訂 定 代 處 理 收 費 標 準 ， 報 送 鄉 代 會 及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實 施 ； 前 二 年 公 有 公

營 緩 衝 期 間 內 ， 應 建 立 操 作 營 運 之 成 本 資 料 及 相 關 數 據 ， 以 便 未 來 轉 移 民 營 化 成 本

之 核 算 及 成 品 之 估 價 ； 並 請 該 公 所 儘 速 辦 理 人 員 訓 練 計 畫 、 公 有 民 營 轉 移 計 畫 及 整

體 計 畫 一 併 修 正 ； 明 確 提 出 民 營 化 之 期 程 。 該 公 所 遂 於 同 年 月 三 十 一 日 函 送 操 作 營

運 計 畫 、 先 公 營 後 民 營 轉 移 計 畫 及 營 運 前 人 員 訓 練 暨 操 作 管 理 人 員 進 用 計 畫 ； 依 計

畫 明 列 公 營 期 間 自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至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止 ， 先 公 營 後 民 營 轉 移 作 業 ， 應

於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開 始 準 備 招 標 文 件 ， 並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底 完 成 轉 移 民 營 ， 惟 均 未

按 計 畫 進 行 ， 並 以 僅 處 理 該 鄉 一 般 垃 圾 、 缺 乏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分 析 等 為 由 ， 亦 未 建 立

相 關 操 作 營 運 之 成 本 資 料 及 相 關 數 據 。 經 核 ， 該 鄉 雖 訂 有 操 作 營 運 計 畫 、 先 公 營 後

民 營 轉 移 計 畫 及 營 運 前 人 員 訓 練 暨 操 作 管 理 人 員 進 用 計 畫 等 ， 惟 其 態 度 消 極 、 敷 衍 ，

均 未 依 陳 報 之 計 畫 執 行 ， 於 該 廠 公 營 期 間 未 建 立 操 作 營 運 資 料 ， 致 延 宕 民 營 化 作 業

時 程 ， 核 其 所 為 ， 洵 有 未 當 。  

( 三 ) 公 營 期 間 之 產 出 量 及 成 品 品 質 均 遠 低 於 原 規 劃 水 準 ， 應 予 確 實 檢 討 ：  

查 自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至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， 該 廠 實 際 堆 肥 成 品 量 不 足 十 四 公 噸 ， 與 原

先 規 劃 量 之 八 千 公 噸 相 較 ， 未 達 百 分 之 ０ 〃 一 七 五 ， 且 本 案 經 本 院 審 計 人 員 於 委 託

經 營 管 理 前 實 地 查 看 該 廠 堆 肥 成 品 置 放 場 之 堆 肥 成 品 ， 發 現 堆 肥 中 摻 雜 許 多 塑 膠 瓶

蓋 、 電 池 、 玻 璃 小 碎 塊 、 小 石 頭 等 雜 物 ， 與 民 間 市 售 堆 肥 品 質 比 較 ， 甚 為 粗 劣 ， 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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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 物 之 大 小 ， 顯 未 符 合 約 工 程 設 計 書 所 規 定 之 堆 肥 品 質 中 不 純 潔 物 （ 玻 璃 、 石 頭 、

陶 瓷 片 、 塑 膠 及 金 屬 類 等 雜 分 解 物 ） 應 小 於 ０ 〃 四 公 分 ， 總 含 量 少 於 百 分 之 三 之 規

定 。 該 廠 於 公 營 期 間 所 生 產 之 產 品 ， 產 能 竟 未 達 原 規 劃 之 百 分 之 ０ 〃 一 七 五 ， 其 品

質 經 審 計 人 員 現 場 查 看 後 亦 評 為 粗 劣 ， 不 論 產 品 之 質 或 量 ， 均 顯 未 達 原 規 劃 水 準 ，

亦 未 見 該 公 所 有 任 何 積 極 改 善 措 施 ， 核 有 欠 當 ， 應 予 確 實 檢 討 。  

( 四 )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覈 實 支 用 經 費 ， 實 有 不 當 ：  

本 案 有 關 環 保 署 補 助 該 公 所 辦 理 人 員 訓 練 、 垃 圾 分 類 宣 導 、 操 作 營 運 及 公 有 民

營 轉 移 計 畫 等 經 費 計 一 千 六 百 餘 萬 元 ， 核 有 補 助 經 費 支 用 未 盡 覈 實 情 事 如 下 ： 操 作

人 員 訓 練 費 賸 餘 一 、 Ｏ 四 七 、 七 一 六 元 ， 未 依 環 保 署 補 助 地 方 機 關 經 費 會 計 作 業 注

意 事 項 第 九 條 第 九 項 ： 「 計 畫 執 行 完 畢 ， 經 費 若 有 剩 餘 ， 應 儘 速 於 年 度 內 繳 還 本 署 … 」

之 規 定 辦 理 繳 還 ； 堆 肥 促 銷 推 廣 計 畫 五 萬 元 及 垃 圾 分 類 宣 導 計 畫 二 十 八 萬 元 等 ， 該

公 所 以 補 助 收 入 科 目 繳 入 鄉 庫 ， 並 未 辦 理 相 關 促 銷 推 廣 及 分 類 宣 導 ； 操 作 營 運 費 列

支 非 屬 補 助 用 途 之 經 費 ， 如 托 兒 所 學 童 椅 子 及 鞋 櫃 、 垃 圾 場 挖 土 機 、 垃 圾 車 、 垃 圾

機 具 維 修 費 、 托 兒 所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費 、 垃 圾 車 補 換 胎 費 等 ， 計 一 八 九 、 三 五 Ｏ 元 ；

補 助 八 十 七 年 度 操 作 營 運 費 不 足 款 五 、 三 七 三 、 三 八 五 元 部 分 ， 查 該 公 所 係 以 「 以

前 年 度 收 入 」 科 目 如 數 繳 庫 ， 而 八 十 七 年 度 該 公 所 僅 自 行 墊 支 三 、 五 一 六 、 二 三 Ｏ

元 ， 溢 收 補 助 款 一 、 八 五 七 、 一 五 五 元 ； 機 械 維 護 保 養 等 相 關 經 費 部 分 ， 列 支 有 清

潔 隊 車 輛 維 護 費 十 五 萬 元 。 雖 該 公 所 已 將 上 述 經 費 辦 理 減 列 、 轉 正 或 繳 回 公 庫 等 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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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 措 施 ， 然 其 未 依 相 關 規 定 覈 實 支 用 經 費 乙 節 ， 實 有 不 當 ， 誠 應 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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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所 述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

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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